
中国核安全与环境文化促进会会费 

缴纳标准与使用管理办法 
 

第一条 根据《民政部、财政部关于调整社会团体会费政策

等有关问题的通知》和《中国核安全与环境文化促进会章程》的

有关规定，为保证本会业务活动的正常开展，加强对会费收缴与

使用的管理，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按照“水平适度、履行义务、服务会员、以会养会”

的原则，确定会费收缴标准和使用管理。 

第三条 会费收缴范围 

中国核安全与环境文化促进会会员单位。 

第四条 会费收缴标准 

1.副会长单位，每年缴纳会费 12 万元； 

2.常务理事单位，每年缴纳会费 7 万元； 

3.理事单位，每年缴纳会费 3 万元； 

4.一般会员单位，每年缴纳会费 1 万元； 

5.个人会员暂不缴纳会费。 

第五条 会费缴纳办法 

1.本会会员单位、理事单位、常务理事单位和副会长单位分

别按照上述标准缴纳会费；当年 7 月 1 日以后批准入会或选举为



理事、常务理事或副会长单位的，可按年会费标准的一半缴纳。 

2.每年第一季度由本会秘书处向会员单位发出《缴纳会费通

知书》，会员单位依据通知要求及时足额将当年会费汇至本会秘

书处。 

3.新申请入会的会员单位，于批准后 1 个月内依据《缴纳会

费通知书》缴纳会费。 

4.会费发票使用民政部统一印制的“全国性社会团体会费统

一收据”。 

第六条 会费用途 

1.全国会员代表大会、理事会、常务理事会以及本会日常开

展的专业会议和有关活动的经费补贴； 

2.本会业务活动经费； 

3.本会秘书处办公经费； 

4.本会秘书处专职工作人员（含返聘和临聘人员）基本工资、

社会保险金等； 

5.本会会刊、网站、资料印刷及通讯经费； 

6.本会组织的公益类和科研类项目经费补贴； 

7.本会秘书处办公用房租赁及相关费用； 

8.本会的其他经费支出等。 

第七条 会费管理 



1.严格按照规定的标准和时间收取会费。 

2.设立专门财务人员，建立经费收支账目，并根据上级主管

部门的有关规定，制定内部财务管理规章制度，严格执行财务管

理制度。 

3.成立经费管理委员会，加强对会费收缴、使用和管理的监

督和检查。经费管理委员会对理事会负责。 

4.经费管理工作接受民政部、生态环境部的监督检查，每年

进行财务审计。 

5.依据本会章程，逾期一年不缴纳会费的会员单位，按自动

退会处理。 

第八条 本办法经 2022年 1月 8日中国核安全与环境文化促

进会全国会员代表大会表决通过之日起施行。 

 

 

 

 


